
【大公報訊】記者胡家俊報道：內地《
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去年八月在香港機場
遭亂港暴徒圍毆及非法禁錮，四名涉案被告
否認暴動、傷人等罪，該案日前開審。付國
豪昨日繼續出庭作供，他透露，案發期間曾
向人求救，對方卻表明香港不歡迎他；當被
禁錮無法動彈下，他只能強忍怒氣，以諷刺
形式告誡黑衣人勿再使用暴力，希望他們將
心比己： 「今天你們打了人，明天不一定不
會被打。」

去年8月13日，香港機場遭大批黑衣人
佔據，本案事主付國豪當天到機場拍攝離境
大堂的混亂情況，不料遭黑衣人包圍，不讓
他離開。付國豪作供時再透露受困細節，他
說，當時包圍他的黑衣人愈來愈多，他曾告
誡對方沒有權使用暴力，但沒有成效。

為免受傷 隱藏內地記者身份
其間，付國豪遭黑衣人謾罵、嘲諷及質

問他是否記者。為了保護自己免受傷害，付
國豪當時隱藏其內地記者的身份， 「因為當

時眾所周知，示威人士對內地人士攻擊比較
大」 ，不少親內地或來自內地的人被 「示威
者」 打。付國豪又指，現場雖有很多記者，
但他向記者叫 「救命」 ，卻只有一兩名記者
幫忙阻擋黑衣人，其中一人是外國女性，但
未能幫助他脫險。

被包圍受辱期間，付曾向旁人輕聲說 「
請幫幫我」 ，但無人協助。曾有一名戴黑色
口罩的女子嘗試伸出援手，令付誤以為可獲
對方營救，於是向她表示感謝，她卻以廣東
話說： 「只是因為你一個人，所以我們才營

救你，但是香港不歡迎你。」
付當時曾把背包抱實，不讓黑衣人搶去

。因為他心知背包內的 「我愛警察」 上衣與
黑衣人立場不同，令付 「預感到會發生可怕
的事情」 。其後黑衣人搶去他的背包並翻出
其所有私人物品，果然反應激烈，不斷嘲諷
他 「大陸記者」 。

褲子被拉低 雙手被綁
後來付國豪更遭黑衣人拉低褲子，付形

容此舉令他 「極度羞恥，感覺被嚴重羞辱」
。他憤怒得一度想過打人反擊，但最終強行
忍住，拒絕作出違法的事。其後付雙手被綁
上行李車，他當時說：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們可以打我了。」

付國豪庭上解釋，他向現場的人這樣說
，是為了表達當時無奈、悲傷的心情， 「反
正我現在無法動彈，怎樣打我都行」 。當時
他只能透過諷刺形式，告誡黑衣人不要再用
暴力，希望黑衣人明白他的意思。付國豪作
供未結束，今天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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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國豪捱打 忍氣勸黑衣人勿用暴力 向警車掟汽油彈
裝修工認縱火還押

大公報記者 胡家俊

總裁判官一言堂 水佳麗又􀎠甩身􀎡
指􀎠讚優秀細路􀎡失中肯 卻裁市民投訴不成立

長駐屯門法院的裁判官水佳
麗，今年五月，就一名15歲少年
向元朗馬路擲汽油彈的案件宣判時
，曾讚他是 「優秀嘅細路」 ，輕判
感化18個月。上訴庭已於上月裁
定水官量刑明顯過輕，並質疑少年
醉心社會事件怎見得 「優秀」 ，最
終改判少年進入勞教中心接受禁閉
式刑罰。據司法機構表示，該案的
上訴時限已屆滿，故水官判案出錯
已成定案。

水官輕判該案以來，司法機
構收到大量市民投訴水官處理判決的做法。司法
機構引述水官的上級領導即總裁判官所指，認為
水官當時只是 「勸戒」 涉案少年，沒有直接或間
接鼓勵任何形式的暴力或犯罪行為。

恐令公眾誤解 鼓勵犯法
縱使上訴庭法官表明水官對少年的 「優秀」

評價是 「有可商榷之處」 、 「有過譽之嫌」 ，但
總裁判官卻堅持，單憑評價有失中肯這一點，不
足以支持水官有偏頗，遂認為市民的投訴不成立
。在新聞稿的最後一句，司法機構指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同意總裁判官的意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
示，依然有不少市民對司法機構的
裁斷感到憂慮，認為司法機構有責
任敦促裁判官避免在刑事案件發表
類似評論，避免讓公眾誤以為鼓勵
人犯法並讚揚其行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則
認為，水官於判詞中形容干犯嚴重
罪行的被告是 「優秀嘅細路」 ，是
向社會釋出極危險的訊息，令社會
大眾擔心判詞變相鼓勵部分年輕人
繼續參與違法行為。而總裁判官今

次的裁斷，予公眾 「自己人查自己人」 ，投訴永
不會成立的觀感。

促設獨立監察司法委員會
葛珮帆指司法機構和法官須留意其一言一詞

對社會影響大而深遠，用詞需謹慎，希望司法機
構考慮成立獨立監察司法委員會，不要迴避市民
要求司法改革的訴求。

身為前律師會會長的議員何君堯則批評，司
法機構繼早前裁定另一裁判官何俊堯的投訴不成
立，今次再有同樣決定，絕對是有 「官官相衛」
之嫌。他強調，本港有需要進行司法改革。

【大公報訊】22歲裝修工
鄺文浚於去年10月20日九龍區
暴亂期間，在旺角向警車投擲汽
油彈，導致警車車頭及右側倒後
鏡着火，幸沒有警員受傷。鄺文
浚擲彈後試圖逃走，五秒後即被
警員制服。鄺文浚昨在區域法院
承認蓄意縱火罪，還押至下月19
日，以待法庭索閱其心理報告才
判刑。

一名警員險被燒傷
案發於去年10月20日，案

情指當晚數以百計滋事者聚集於
旺角彌敦道，並以雜物設路障阻
路，警員到場驅散滋事者。其間
，穿黑色上衣、手戴黑色手套、
戴防毒面具、眼罩的本案被告鄺
文浚，被發現穿過警方防線，向
停泊現場的涉案警車投擲汽油彈

。警車右前車頭被汽油彈擊中，
警車車頭及倒後鏡立即起火，幾
乎波及僅相距警車一米的另一名
警員。

向警車縱火後，鄺文浚即轉
身逃走，但隨即被警員制服及拘
捕，當時他的左手仍手持打火機
，警員在其背囊內另檢獲一個載
有殘餘易燃液體的膠袋。

事件中，被汽油彈擊中的警
車，車頭防撞槓被熏黑、車頭排
氣口留有遭焚燒過的痕跡，沒有
警員受傷。

鄺文浚昨天認罪，包括承認
其縱火行為罔顧警車內警員的生
命安危是否會受威脅。辯方尚未
準備好完整的求情陳詞，法官姚
勳智決定先索取鄺的報告，以了
解其背景和心理狀況，押後判刑
期間鄺須還押看管。

裁判官水佳麗早前就對一宗投擲汽油彈案的少年被告輕判感化，更讚揚被告
是 「優秀細路」 ，言論激起公憤，市民紛紛投訴水官判決和言論偏頗。上訴庭已
改判涉案少年接受勞教，並指水官的評價 「有可商榷之處」 。但司法機構昨日公
布，總裁判官裁定對水官的投訴不成立。有議員質疑司法機構 「官官相衛」 ，促
請司法機構考慮成立獨立監察司法委員會，不要迴避市民對司法改革的呼聲。

【大公報訊】曾在香港高等法院任職的28歲
助理文書主任施妙珍，日前在東區裁判法院承
認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罪，昨日被
法庭裁定履行240小時社會服務令。據悉，這是
香港首次有司法機構職員因在 「修例風波」 中違
法被控罪成。

案情指，去年11月18日，事主江慧如在中環
畢打街見到有人聚集堵路，嘗試清理路障並拍下
堵路者的照片，隨即遭被告施妙珍及其他搞事者
阻撓。被告以粗口稱呼江慧如，並挑釁叫江慧如
來打自己，更欲搶走她的手機但不成功。搞事者
包圍江慧如並要求她刪除照片，江慧如最終在一

位外國男子的掩護下離開。施妙珍在案發後兩日
於高等法院外被香港警方拘捕。

施妙珍於本月8日在法庭承認控罪，裁判官
以控罪嚴重為由拒絕她的擔保申請，施妙珍隨即
還押至22日出庭接受判刑。

東區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錢禮稱，被告坦白
認罪，表現出悔意，相信她已明白溝通的重要
性，及使用武力改變他人想法並非合適做法。
且被告罪成後已被即時還押14日，相信她已
經明白獄中滋味，更因案件辭去工作，遭受損
失，故接受感化官建議，判處240小時的社會
服務令。

高院女職員阻清路障搶手機 輕判社服令

▶有網友發現施妙珍
任職於司法機構

▲有市民將雪糕筒等路障搬離路中心（圖
左），施妙珍（箭嘴示）卻再把雪糕筒扔
回路中，然後再用粗口辱罵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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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官水佳麗屢次輕判
涉及暴亂案件的犯人，司
法機構收到大量市民投訴

龍眠山

滙豐最應該感謝國安法
滙豐中環總行前的一對銅獅史蒂

芬（Stephen）和施迪（Stitt），與港
人暌違十個月後，昨日重新露面，吸
引一批市民前往打卡留念。這對銅獅
得以重見天日，是國安法落實後香港
重歸安定繁榮的體現。

今年元旦，銅獅遭到黑暴分子縱
火及潑紅漆，遍體鱗傷，失去往日的
凜凜威風，被打包在木箱中維修。若
非國安法於六月底生效實施、扭轉乾
坤，隨時可能再遭暴徒黑手，繼續躺
在黑暗的木箱中。

八十五年來，這對銅獅已是兩度
蒙受劫難。第一次是在日本侵佔香港
期間，被日本鬼子運去日本，準備熔
化後做成軍需材料。所幸日本很快投
降，這對淪落異鄉的銅獅幸運地重回
香港，重新安置在滙豐銀行的大門前
。八十五年來，見證了香港在戰後經
濟起飛、見證滙豐成為香港投資者最
心儀的 「大笨象」 、見證香港回歸祖
國，也見證了去年黑暴之兇殘。

「度盡劫波兄弟在」 ，這對銅獅

重新抖擻精神，根本原因在於國安法
的保障。但耐人尋味的是，中央決定
為香港制定國安法後，滙豐並沒有在
第一時間表態支持，直至數日之後，
才由高管以個人名義在街頭簽署作為
表態。為何滙豐態度如此曖昧？是對
黑暴仍心有餘悸，還是懾於英國反華
政客的壓力？

有人認為滙豐高管以個人身份支
持國安法，未必代表滙豐銀行。其後
在一片議論聲中，相關人士才以香港
總商會主席及滙豐行政總裁的身份接
受新華社採訪，表示 「香港商界普遍
認為香港國安立法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 、 「希望國安法立法可以為香港帶
來長遠的繁榮穩定」 。並形容，對城
市而言， 「穩定最為重要，穩定是一
切發展的基礎和前提」 。

的確，沒有穩定，一切都無從談
起；沒有穩定，滙豐不可能正常打開
門做生意。如果黑暴還在肆虐，昨日
這場 「開光儀式」 還可
能正常舉行嗎？

惠港政策陸續來 融合發展機遇多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速，為香港

再出發提供強大動力。連日來好消息
不斷，昨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香港
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
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
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為香港法
律界人士北上服務打開機會之窗。預
計類似 「大禮包」 將接踵而來，就看
我們能否抓住歷史機遇。

有關《辦法》對試點工作涉及的
報名、考試、申請執業、業務範圍、
執業管理和組織實施等作出規定。符
合資格的香港人士，通過考試等程序
並取得律師執業證書，可以在大灣區
內地九市內，辦理適用內地法律的部
分民商事法律事務。相關人士可以受
聘於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的內地律
師事務所或者當地的香港、澳門和內
地合夥聯營的律師事務所，也可成為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大灣區是港商投資的重點區域，
大量香港人在此居住及生活，相關法
律服務需求殷切。過去，通過CEPA架

構，香港法律界人士可以為內地提供
一些服務，但囿於 「大門開了、小門
未開」 的現實，在內地提供服務有 「
到喉不到肺」 的感覺。試點工作的意
義在於，大門開了，小門也開了，香
港法律界人士在內地取得運營執照後
，可以運用熟悉兩地法律體系的專長
，在大灣區大展拳腳。試點工作期限
為三年，相信在取得經驗後，內地開
放的大門將愈開愈大，香港法律界人
士可以揮灑的空間更寬更廣。

其實受惠的不止法律界。深圳早
前獲得的一攬子四十項授權，其中很
多內容與香港有關，香港人可以發揮
所長。舉例說，香港藥物今後可以在
大灣區出售，內地人不必再山長水遠
到香港購買，這為香港醫藥界進軍內
地市場提供廣闊的前景！

好消息一個接一個，昨日官方公
布，大灣區將成立中醫醫療聯合體，
以香港建設首家中醫醫院為契機，鼓
勵香港醫療衞生服務提供主體以獨資
、合資或者合作方式加入，並推動港

澳中醫師在內地公立醫療機構執業。
香港積極發展中醫中藥業，但苦於市
場太小，一直發展緩慢，新政策的出
台，無疑能為整個行業提供巨大的發
展空間。

不僅如此，深圳羅湖區昨日宣布
將投入千億元打造深港口岸經濟帶，
聚焦深港規則銜接、社會協同發展試
驗。 「口岸經濟帶」 的建設，實際上
是為港人 「度身訂造」 ，大量機會等
待港人參與。

習主席在深圳特區建立四十周年
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開啟了大灣
區全新的發展階段，對香港下一步的
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中央支持香
港的政策接二連三出台，是從更具體
方面推動香港的前進。機遇就在眼前
，正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日前所說：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香港不能等、

也等不起。」 香港各界應以時不我待
的精神，堅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
極主動參與大灣區建設，只要坐言起
行，香港發展定可上新台階！

社 評 井水集


